
                                          公告编号：临 2022-07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华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办法》”）

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是指保险机构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或

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保险机构上一

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以上的交易。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泰人寿”）严格按照《办

法》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管理，现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产”）2022 年年度累计关联交易达

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特就本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情况进行

信息披露。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至今，公司与华泰资产持续发生关联交易，主要

为公司委托华泰资产投资管理保险资金的投资管理费、公司

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的产品管理费、华泰资产购买

公司的团体定期寿险的保费以及华泰资产为公司代付员工



薪资，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为保险业务类、资金运用类、服

务类及其他类。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按照《办法》的规定计算，公

司本年累计与华泰资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021万元。 

根据《办法》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是指保险机构与单个

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

占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以上的交易。公

司2021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约为45.54亿元，公司与单个关

联方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4554万元（2021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1%），即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与华泰资产的上述关联交易将在年内持续发生，根

据业务发展趋势，本年四季度初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4554

万元，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委托华泰资产投资管理保险资金的投

资管理费、公司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的产品管理费、

华泰资产购买公司的团体定期寿险的保费以及华泰资产为

公司代付员工薪资。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资）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



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赵明浩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和 7F701单元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2005 年 1 月成立时的注册资本

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2007 年 12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 11,000 万元人民币；2008 年 12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 30,030 万元人民币；2013 年 12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 60,060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60

万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说明：华泰资产与公司同为华泰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华泰资产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三、定价政策 

公司与华泰资产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化原则确

定交易价格及交易条款，符合公平、公正及公允性要求，经

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确定，未偏离市场价格区间，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和消费者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股东之间利益输

送的问题。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一）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与华泰资产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主要包括公司委

托华泰资产投资管理保险资金的投资管理费、公司投资华泰

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的产品管理费、华泰资产购买公司的团

体定期寿险的保费以及华泰资产为公司代付员工薪资，涉及

保险业务类、资金运用类、服务类及其他类的关联交易类型。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按照《办法》的规定计算，公

司本年累计与华泰资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021 万元，

明细如下表。 

2022年 1-8月公司与华泰资产发生的关联交易明细 

交易概述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委托华泰资产投资管理保险

资金的投资管理费 

服务类 
2322 

公司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

品的产品管理费 

资金运用类 
1688  

华泰资产购买公司的团体定期寿

险的保费 

保险业务类 
1  

华泰资产为公司代付员工薪资 其他类 10 

合计  4021  

（二）相应比例 

公司与华泰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不涉及资金运用



关联交易相关比例要求。 

五、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泰人寿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第三条、第十

二条的规定，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关控委”）

由三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关控委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员

出席方可举行。因公司拟任董事任职资格尚待监管核准，现

任关控委董事人数少于《工作规则》规定的关控委人数，导

致公司目前无法召开关控委会议。因此，本次累计重大关联

交易无关控委意见或决议情况。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公司目前未设置独立董事。根据《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1〕13号）第二十九条，保险集

团公司满足相应条件并经向银保监会备案后，可以豁免其下

属保险子公司适用关于独立董事等方面监管要求。目前，华

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章程修改和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等主要公司治理问题整改，有望在监管部门后续启动的

公司治理评级中获得较高的评级水平，将适时向中国银保监

会提交豁免在其子公司（包括华泰人寿在内）设置独立董事



的申请。该申请获批后公司将符合豁免设置独立董事的相关

条件。 

因此，本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无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七、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反映。 

 

特此公告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 26日 


